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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摩斯國際
繡逸壽險計劃產品資料概要

新加坡合資格投資者專用

本文件的最近一次審閱時間為2024年1月。 請向您的理財顧問代表確認這是適合您產品或服務需要的最新文件。

繡逸壽險計劃由Utmost International Isle of Man Limited Singapore Branch 代表Utmost International Isle of Man Limited（以
下均稱為Utmost International 奧摩斯國際）簽發，在本概要中稱為「保單」。
繡逸壽險計劃由奧摩斯國際繕發，並在本概要中稱作「保單」。在您投資之前，務請細閱以下文件：

 › 退保說明文件
 › 產品說明書
 › 保單條款與條件
 › 您的人寿保险指南及人寿保险行為守則（指南及守則可在人寿保险協会（Life Insurance Association）网站 www.lia.org.sg 下載）

您也務必瞭解相關的收費，這些收費將載列於退保說明文件的「收費模式確認書」部分。
您還務必瞭解您選擇了哪些資產，以及當中的理由。

保單說明

繡逸壽險計劃是整付保費的終身投資相連人壽保險計劃，專為
年齡介乎18至75歲（以上次生日為准）的高淨值個人投資者以
及企業和受託人投資者而設。繡逸壽險計劃為年齡介乎18至75
歲（以上次生日為准）的相關受保人提供終身大額壽險保障。

計劃並無預定年期，保單會在您決定終止保單時或相關受保人
身故時終止。繡逸壽險計劃應被視作一項中期至長期的承擔。
保單持有人和受保人之間必須存在可保利益。

合資格投資者

保單只供新加坡《證券及期貨法》（第289章）所界定的合資
格投資者投保。根據現行規定，合資格投資者指持有不低於
200萬新加坡元或等值外幣的個人資產淨值，而於其200萬新加
坡元淨個人資產當中，主要住宅的淨資產應不超過100萬新加
坡元、或在過去12個月期間收入不低於30萬新加坡元或等值外

幣、或其金融資產（扣除任何相關負債）不低於100萬新加坡
元的個人投資者；就機構投資者而言，公司必須擁有至少1,000
萬新加坡元或等值外幣的資產。就信託投資者而言，合資格投
資者是指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規定的信託下，以受託人
身份行事的信託受託人。

冷靜期

您有權取消您的繡逸壽險計劃，並獲退還減去所有相關費用*以
及與您的繡逸壽險計劃相關的資產價值減值後的已付保費。您
可以在收到保單附表後30天內通知我們取消保單。有關如何取
消保單的更多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與條件。

*   如適用，有相關費用包括不可退還的基金費用、我們代表您向您的理財顧
問支付的費用以及銀行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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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基金

與保單相連的資產包含在「組合基金」之中，這是奧摩斯國際
系列基金當中一個您專有的單位相連基金。當您支付保費時，
保單會獲派組合基金內的概念化單位，而有關單位純粹用作確
定您保單應付的賠付價值。您可以選擇某些資產讓奧摩斯國際
用作確定組合基金及保單賠付的價值。這些資產將歸奧摩斯國
際擁有，您不會擁有它們的任何權利或權益。奧摩斯國際不會
就組合基金的相關資產提供任何建議。您和您的理財顧問代表
或投資顧問代表（如有）有責任取得相關資產的必要資料，並
評估這些資料是否適用。
這些資產必須是分公司接受並獲馬恩島和新加坡法規允許的動
產。換言之，資產必須能夠在不超過六個月的合理期限內估值

和清算。在通常情況下，所選擇的資產會是集體投資計劃及其
他互惠基金中的單位或股份，以及在分公司認可的主要證券交
易所中報價的股票和股份。某些投資恕不接納，例如商品，但
於商品集體投資計劃的投資則或會接受。
當我們收到您所選擇任何資產提供商的任何重要信息，我們將
會知會您。例如集體基金的名稱有變或某個基金與另一個基金
合併，又例如提供商出現估值錯誤。然而，我們不會知會您與
該項資產相關的任何會議或投票事宜，也通常不會行使任何投
票權或其他權利。

風險

我們對資產的投資表現概無責任。組合基金相連資產的價值會
決定您保單的價值，可升可跌。我們不能保證您的本金將獲退
回。
您應把保單投資當作中期至長期（即至少五年）的承擔。如您
於最初幾年退保，我們可能會收取一定的費用（見第2頁「收
費概覽」部分），您收到的保單價值可能會少於您已繳付的保
費。

您連同您的理財顧問代表，必須信納您所選擇的資產適合您的
需要、目標和對風險的態度。您也應當瞭解與特定資產相關的
任何風險。例如，當資產的計價貨幣不同於您交易賬戶的貨幣
時，可能會存在匯率風險，此外還有房地產基金的流動性和估
值風險。
奧摩斯國際概不就組合基金的相關資產作出任何建議。在要
求奧摩斯國際投資於某些資產前，您和您的投資顧問代表（如
有）須先研究相關資產並評估它們是否合適。

收費概覽

您與您的理財顧問代表將會協定適用於您的繡逸壽險計劃的收
費結構。
如收費須作調整，我們在審視時會考慮新加坡的通脹，以及在
我們行政開支上任何合理產生且金額合理的變動。我們會在至
少一個月前通知保單持有人任何費用調整，而有關調整通常於
每年的1月1日生效。
適用的收費類型和金額，將視乎您的個人收費結構而定。下表
解釋所有可能收費的操作方式，包括我們向您的理財顧問代表
支付的任何款項（如佣金）。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所有收費將會從組合基金的價值中扣除。

詳情如下表。

 ›  壽險保障費用

壽險保障費用是指提供身故賠付的費用，這些費用反映受保人
的年齡、性別、居住地、吸煙習慣、職業、休閒娛樂及健康狀
況。若選擇純壽險保障，壽險保障費用是根據提供保額所需的
費用，扣除保單價值後計算。若選擇附加壽險保障，壽險保障
費用是根據提供保額所需的費用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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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費用

下表解釋可能適用的所有保單費用類型及計算方法。確切的費用及計算依據，將會在您的個人收費表中詳細說明。

說明 舉例

初期費用： 設立保單所涉及的部分成本可能會反映在保費的分配比例當中，
並在您的收費表中列示。

保费的 0%。

(如按需要，可收取保费的 0% 至 6%)。

行政費： 行政費是收費表中以保單貨幣列示的金額。該項費用將會全額扣
款，並於扣款日期（及最終估值日期）支付。

由2024年1月1 日起， 選用自選授權託管人，目前為每季382新加
坡元／286.50美元／191英鎊；若選用我們預設的授權託管人，則
為每季272新加坡元／204美元／136英鎊。
（其他貨幣所需收費，請聯絡您的理財顧問代表╱中介人。）

管理費： 管理費于每季季末支付，並根據以下項目按固定的百分比厘定：
1. 相關保費，
2. 與相關保費有關的保單價值部分，或
3. 相關保費或與保費有關的保單價值（以較高者為准）。

保單的每項附加保費將會單獨收取。

首10年最高為每年1.6%，其後每年最高為0.35%。該項費用根據
所支付的相關保費計算。

資產交易費： 以保單貨幣計價並適用于每宗資產買賣交易的收費。
我們會在每季度末從您以保單貨幣設立的交易賬戶中扣除資產交易
費。
在某些情況下，這項費用可獲豁免。

每宗交易（如收取）為42新加坡元／31.50美元／21英鎊。
其他貨幣所需收費，請聯絡您的理財顧問代表╱中介人。

提早退保費
（如適用）：

此項費用可能在一份或多份保單完全退保時收取，並根據以下項
目厘定：
1. 相關保費，
2. 與相關保費有關的保單價值部分，或
3. 相關保費或與保費有關的保單價值（以較高者為准）。

就保單的每項新增保費，我們將會個別收取此項費用。
假如在部分退保或定期提取之後，剩余的保單價值低於收費表所
列明的已付保費總額百分比，則需收取費用。

最高為16%，十年後遞減至零（假如全部兌現保單）。該項費用根
據已支付保費計算。
假如在部分退保或定期提取之後，剩余的保單價值低於收費表所
列已付保費總額的15%，則也會收取費用。

貨幣交易費： 這項收費適用于每宗貨幣兌換。在某些情況下，這項費用可獲豁
免。

目前每宗交易（如收取）為42新加坡元／31.50美元／21英鎊。
其他貨幣所需收費，請聯絡您的理財顧問代表╱中介人 。

奧摩斯國際保留權利，可在給予保單持有人不少於一個月的書面通知情況下，更改行政費及資產交易費。

 › 資產費用

所選擇的相關基金╱資產可能有不同收費，例如外部資產管理公司根據所選擇的基金╱資產而收取的管理費、投資表現費、買賣差
價及╱或轉換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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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三方費用

此外，您的保單也可能須支付由第三方（例如銀行、託管人及全權委託資產管理人）收取的其他費用、收費及開支。

如選擇以下服務，將收取下列相關的費用：

 › 投資顧問代表費及交易顧問費

委任投資顧問代表時，您可能須支付您與投資顧問代表協定的費用。這些費用以定期提取的形式從保單扣除。

 › 持續服務費

如選擇按基金支付傭金，則須支付一項額外的管理費，金額相當於按基金應付的佣金。該項費用將根據保單的價值計算，並於每季
度末支付。

 › 授權託管人修訂費

保單持有人如選擇在託管賬戶之間轉移資產，每項轉移將收取500新加坡元╱375美元╱250英鎊或等值貨幣的一次性收費。此項收
費適用於以下資產轉移：

 › 從我們的賬戶轉移至授權託管人的賬戶
 › 從授權託管人的賬戶轉移至我們的賬戶
 › 授權託管人賬戶之間的轉移。

這項收費不適用於在申請保單時向授權託管人作出的任何初期轉移。
您的理財顧問代表╱中介人會以具體示例向您詳細說明相關的收費，而這些收費也會在收費表中列示。

第三方費用概覽

此外，第三方可能會收取以下費用：

 ›  持有資產費用。可能就組合基金的每項資產收取初期和持續年費；當提取資金時，部分資產也可能須支付贖回費用。這些費用
的金額將因應所選擇的資產而不同，您應諮詢您的理財顧問代表或投資顧問代表（如有），或查閱由資產提供商或經理提供的
相關文件。若我們已經與基金經理訂立協議，則已協商在標準基金初期收費方面給予優惠。當直接投資於股票和債券，這些資
產將會由我們的全球託管人結算和保管。所產生的費用將會按以下方式收取：交付費將于交易時收取；持續託管費通常在季末
定期扣除；我們可應要求提供這些費用的詳情。

 › 印花稅
 › 股票經紀費和傭金
 › 託管費
 › 電匯費

適用於您保單的費用，將於我們每次為組合基金估值和為概念化單位估價前，從組合基金中扣除。
以上清單並不完整，並且我們對這些費用沒有控制權。因此，有關費用可能會增減、新增或停止收取，而您或我們不會獲另行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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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故賠付

當有關受保人身故，繡逸壽險計劃的身故賠付*金額將取決於您在開始時選擇的壽險保障方案：

託管資產

我們的主要託管人是紐約銀行。假如資產以代名人的名義持有（集體計劃常見情形），則每份持有權將注明為歸屬於分公司及
個別組合基金。
我們以新加坡分行的名義，在新加坡以外受監管地區的託管人設有賬戶。因此，這些賬戶不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管轄或監督， 
也不受《證券及期貨法》（第289章）約束。

純壽險保障

選擇此種方案，身故賠付*將為相關受保人身故時之保額或保單價值的較高者，減去任何未付費用（任何提早退保費用除外）
。最低保額為3,000,000新加坡元／2,000,000美元／1,500,000英鎊或等值貨幣。保額必須較初期保費最少高於1,500,000新加坡
元／1,000,000美元／750,000英鎊或等值貨幣。

附加壽險保障

選擇此種方案，身故賠付*將為相關受保人身故時之保額加上保單價值，再減去任何未付費用（任何提早退保費用除外）。最低保
額為1,500,000新加坡元／1,000,000美元／750,000英鎊或等值貨幣。保額可以根據您的要求增減，但須獲奧摩斯國際接納。保額
須不時檢討，以滿足任何額外的承保要求或當時規定的最低保額。
壽險保障方案一經選定，不得更改。假如保單持有人選擇在相關受保人身故之前終止保單，則賠付將會按保單價值減去任何未付
費用（包括任何提早退保費用）計算。請注意，保單價值與所選擇的相關投資價值掛鉤，而這些價值會受市場波動影響。假如您
從繡逸壽險計劃的保單價值中作部分兌現或作定期提取，則保額可能會減少。

* 身故賠付會以現金形式、資產轉入形式或混合兩種形式支付。

交易賬戶

此賬戶以保單貨幣開立，以便進行各項保單交易，包括支付保
費、買賣資產、支付基金費用及賠付款項。我們也會在適當情
況下開立其他貨幣賬戶。利息將會按任何貸方余額于每季度的
估值日入帳。我們預期交易賬戶不會出現透支。因此，我們建
議您確保在交易賬戶或以我們名義開設的銀行賬戶中存有充足
的現金（我們建議初期預留約投資金額的6%）。此舉將有助於
確保有充足的流動資金，以應付每季估值日的定期費用及您可
能要求定期提取的款項。您應確保在交易賬戶中存有足以支付
任何費用的現金。假如沒有足夠的資金，並且組合基金存在借

方余額，則須就結欠金額支付利息。利率將根據透支賬戶的貨
幣及現行貨幣市場利率而有所不同。我們可應要求提供現行利
率。
假如在每季的估值日沒有足以支付費用的現金（或在任何時間
沒有足以支付退保賠付的現金），除非您已經向我們作出交易
指示，否則我們將會出售資產以支付差額。上述程序的詳情請
參見保單條款與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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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買賣資產的指示

申請表內通常包含保單開始生效時的初期指示。其後如須作出
指示，您應填寫交易指示表格。然而，如交易賬戶部分所述，
假如我們需要通過變現資產來支付費用或以履行保單合約的條
款，則可能會按照保單條款變現資產。
您可能有意委任投資顧問代表為您提供意見，以便向我們發出
指示。除此以外，假如您以書面形式作出全權管理授權，允許
在新加坡持牌或獲認可的人士作出投資決定，則有關人士可以
以您的名義直接向我們發出指示，前提是他們持有適當的資本
市場服務執照。
您可選擇通過注銷保單中的單位，以定期提取形式從保單價值
中支付費用予第三方。申請表中載有就此作出適當授權的資
料。

假如您使用我們正常的託管服務，我們將致力根據相關市場提
供商設定的時限，及時執行所有清晰明確的投資指示。在理
想情況下，我們將于在行政上能夠合理配合的下一個資產交易
時刻發出買賣指示。但必須注意，在特殊情況下，此舉可能導
致我們無法在交易截止時間之前處理保單持有人的所有指示。
然而，我們會盡可能按照收到各項指示的先後次序處理有關指
示。
您將會獲發所有交易單據的副本。
買賣將會在新加坡境外執行，因此，您選擇的一些資產不受新
加坡金融管理局或《證券及期貨法》（第289章）的規則和規
例保障。
假如您選擇使用第三方託管人，則可直接向他們索取交易程序
的進一步詳情。

支付保費

保單為一次付清保費的合同，最低保費為1,500,000新加坡
元／1,000,000美元／750,000英鎊或等值貨幣。您日後可以提
出支付額外保費。目前最低的額外一次性保費為300,000新加坡
元／200,000美元／150,000英鎊或等值貨幣。您可以使用任何主
要貨幣支付保費，也可以要求我們接受以您擁有的現有資產作為
全部或部分保費。假如資產在新加坡境外持有，您應自行瞭解有
關交易會否產生任何稅務責任。初期一次性保費的分配比例將按
面值進行投資，因此，假如保費為500,000新加坡元，而分配比

例為100%，則500,000個單位將以您的保單貨幣進行分配。附加
保費將根據概念化單位的買入價進行分配。
支付保費時，您可以將款項存入我們在新加坡的本地收款賬
戶，亦可通過電匯轉帳。如上文所示，我們可能同意接受以轉
讓資產的方式支付全部或部分保費。在這種情況下，金額將會
按資產轉歸於我們法定所有權當日的價值（通常是市場中間
價）減去交易成本（包括任何印花稅及股票經紀費）計算。
假如您的保單貨幣與保費貨幣有所不同，在轉換時或許會存在
匯率風險。

最低資產買賣價值

任何一項資產的最低投資價值須為10,000新加坡元或其他貨幣
的等值，但並無設定最低出售價值。
假如您使用我們正常的託管服務，當您或您的理財顧問代表向
我們發出交易指示時，我們會把指示轉達我們設于馬恩島的交

易部門。因此，買賣將會在新加坡境外執行，也不會受新加坡
金融管理局規則和規例以及《證券及期貨法》（第289章）下商
業行為規則保障。

提取款項

您可以一次性退保或定期提取款項，但可能須支付提早退保
費。提取款項也可能影響保單日後繼續支付保障賠付的能力。
最低提取金額為5,000新加坡元╱3,750美元╱2,500英鎊或等值貨
幣。
假如在提取款項之後，剩余的保單價值低於收費表所列的最低
已付保費總額百分比，則將收取提早退保費。

保單的最低剩余價值必須至少為已付保費總額的15%。假如未能
維持最低剩余價值，則定期提取將被停止。
您可以隨時全額退保，但可能須支付提早退保費，而壽險保障
將於退保當日終止。
若保額下降至低於最低保額的要求，兌現或定期提款的要求或
會被拒。

定期保單持有人記錄

我們定期對組合基金進行估值。我們會向您提供全部已發生交
易的完整明細，包括從組合基金價值中支付各項費用的全部扣
款。估值報告也會按照資產類別，逐一詳細列明基金每項資產
的情況。估值將以我們於估值日期或之前可以獲得的最後公佈
價格作為依據。因此，假如資產的報價頻率低於每天報價，則

有關價格將會是歷史價格。估值將用於計算當時從組合基金中
扣除的各項費用。我們也會列示當時的身故賠付和退保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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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賠付

您可以隨時要求全額退保。根據您選擇的收費結構和支付保費
以來時間的長短，您可能須支付提早退保費，有關詳情將會在
收費確認書及連同保單一併發出的收費表中列明。
您也可以選擇部分退保。部分退保不會產生直接費用，但須符
合第3頁收費概覽部分所述的最低剩余組合基金價值。不過務請

注意，您仍需根據已付的相關保費總額繼續支付管理費，而管
理費金額也不會因為部分退保而降低。
在任何情況下，您或您的投資顧問代表應告知我們您希望出售
哪些資產來支付費用，否則我們會按照保單條款與條件的規定
出售投資。

支付賠付

在變現資產向您支付賠付時，我們很可能無法在同一時間取得
全部已變現金額。在我們獲悉最後一筆金額已存入新加坡分
公司的銀行賬戶之後，我們將於不超過三個工作日內付款。然

而，基於各種原因，部分資產可能無法立即變現或根本無法變
現。在這種情況下，根據保單條款與條件規定，我們可以分期
支付大部分賠付（定期提取除外）。

軟貨幣傭金

我們不收受軟貨幣傭金。我們的業務條款也規定，代表我們執行組合基金交易的任何人士同樣不得收受軟貨幣傭金。

利益衝突

我們並不知悉在分公司、 其他分公司或總公司的任何董事或高級人員、為組合基金提供服務的任何第三方及該第三方的董事和高級
人員之間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任何利益衝突。

合同及適用法律

合同的詳情載列於保單條款中，並受新加坡法律管轄，包括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頒佈的規則和通告。

保單價值

保單價值的計算方法是將您選擇與保單相連的資產的價值減去任何未付費用。

保單持有人保障

假如分公司無法履行對保單持有人的責任，您將受到1991年馬
恩島《人壽保險（保單持有人的補償）條例》(Isle of Man Life 
Assurance (Compensation of Policyholders) Regulations 1991)
提供的法定保障。
我們是新加坡保單擁有人保障計劃（PPF計劃）的成員，奧
摩斯國際發出的本包涵若干固定人壽保障的保單受Singapore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管理的保單擁有人保障計劃法
按保障。保單會自動獲得保障的，您無需採取進一步行動。

有關該計劃所涵蓋的保障類型及保障限制（如適用）的更多
資料，請聯絡Utmost International或瀏覽General Insurance 
Association/Life Insurance Authority或Singapore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網站（www.gia.org.sg或www.lia.org.sg或 
www.sdic.org.sg）。PPF計劃的詳情，可在Singapore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的網站查閱。請注意，您選擇的部分資產
不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或《證券及期貨法》（第289章）的規則
和規例保障。



獲取相關資產的價格

根據您為組合基金選擇的資產，您可以向資產管理人、相關財經媒體、您的投資顧問代表及（若為銀行存款）存款接受者或我們索
取買賣價格的資料（以及價格的適用日期）。

投訴

我們非常重視客戶是否滿意我們的服務。假如您確實有任何理由投訴我們所提供的管理和服務，請您第一時間致函分公司的
投訴部經理。
假如您不滿意我們的回覆，您可以向Financial Industry Disputes Resolution Centre Limited (FIDReC)或馬恩島金融服務專員
計劃（Isle of Man Financial Services Ombudsman Scheme，簡稱FSOS）或其任何繼承機構提出投訴，地址為：Financial 
Industry Disputes Resolution Centre Limited (FIDReC) 36 Robinson Road, #15-01, City House, Singapore 068877
向FIDReC提出的投訴必須於您未能與我們達成協議之日起計六個月內作出。向FIDReC提出投訴不會影響您的合法權利。
Isle of Man Financial Services Ombudsman Scheme (FSOS)
Thie Slieau Whallian, Foxdale Road, St John’s, Isle of Man, IM4 3AS, British Isles.
向FSOS提出的投訴必須於導致您投訴的行為或疏忽事件發生之日起計六年內作出。向FSOS提出投訴可能會影響您的合法權利。

本文件是根據奧摩斯國際於2024年1月對新加坡及馬恩島所訂的法律、法例及稅務慣例的理解而編制，該等法律及慣例日後可能會
有改變。日後因法律、法例或稅務改變而產生的任何個人稅務影響，我們恕不負責。
奧摩斯國際僅通過理財顧問代表發售產品，但不會提供理財建議。我們不會對您所選擇資產的表現負責。
就您的個人稅務事宜，您應尋求專業意見。
奧摩斯國際繡逸壽險計劃下的權益僅根據相關標準保單條款與條件厘定，您可以先向您的理財顧問代表或我們的新加坡分公司索取
副本。
任何有關銷售文件及保單條款與條件，應根據新加坡及馬恩島法律詮釋並受其約束。
如果您需要任何進一步的資料，請先聯絡您的理財顧問代表或我們在新加坡分公司的運營團隊。

www.utmostinternation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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